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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19－032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9年 11月 15日

以通讯方式送达。公司于 2019年11月25日上午 9：00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天水华建混凝土工

程有限公司40%股权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7票，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水中材”）以现金3234.58

万元收购自然人缑海荣持有的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华建”）40%的股

权。本次股权收购价格是以40%股权对应的天水华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8086.45万元（经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为依据确定。本次股权收

购完成后，天水中材持有天水华建股权比例将由60%增至10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有

效表决票数6票，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详情请阅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建材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 

鉴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申请银行借款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7票，7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 

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0年向银行申请借款总计不超过105,000万元，其中70,000万

元为到期续借款项，借款期限1年；35,000万元为新增借款，其中10,000万元为项目借款，

借款期限 5年，25,000 万元为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 1年。上述借款利率按与银行协商的



2 
 

利率确定，公司及各子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分批提款。借款情况具体如下： 

（一）公司本部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 46,000 万元，该借款为到期续借款项，

借款期限为1年；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 15,000 万

元，该借款为到期续借款项，借款期限为1年；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

5,000万元，该借款为到期续借款项，借款期限1年；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4,000

万元，该借款为到期续借款项，借款期限1年； 

（五）公司全资子公司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不超过 30,000 万元，

该借款为新增借款，其中 10,000 万元为项目借款，主要用于该公司新建生产线项目的建设，

借款期限5年；20,000万元为流动资金借款，主要用于该公司项目建成投产后流动资金周转，

借款期限1年； 

（六）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5,000

万元，该借款为新增借款，主要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1年。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20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

7票，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详情请阅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2020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同意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财务审计服

务，审计服务费用不超过85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数7票，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同意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服务，审计服务费用不超过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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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6票，6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详情请阅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鉴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 

详情请阅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36）。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